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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66][bookmark: _Toc14445]2025年11月3日17时40分左右，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牧地镇皇渠沿村Y147乡道与Y149乡道交汇处往西100米棉田内，发生一起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成立了由区纪委监委、区农业农村局、古牧地镇人民政府、区应急管理局、区司法局、区人社局、区总工会、古牧地镇派出所等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参加此次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拖拉机停车未熄火引发的一般机械伤害事故。
[bookmark: _Toc7181][bookmark: _Toc21974]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地点
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牧地镇皇渠沿村Y147乡道与Y149乡道交汇处往西100米棉田地头。
[bookmark: _Toc18664][bookmark: _Toc6333][bookmark: _Toc4158][bookmark: _Toc23455]（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11月3日13时左右，米东区古牧地镇皇渠沿村Y147乡道与Y149乡道交汇处往西100米棉田内，一名农机驾驶员驾驶拖拉机与其雇佣帮工（死者）一同进行残膜回收作业，作业持续至16时50分左右，因机械缺油，驾驶员回家取油，安排死者独自留在田地看管机械，离开时未将机械熄火，机械在无专业人员看管情况下处于持续运转状态。
17时40分左右，有群众途经现场发现死者左手臂卷入残膜打捆与秸秆还田一体机卷轴内被皮带夹住，立即将机械熄火并拨打110、119、120报案求助，同时呼喊正在附近劳作的村民帮忙救助。
18时许，米东区111警务站警务人员到达现场后呼叫死者无反应。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因死者左手臂被卷入机械受困严重，无法进行施救，后经119消防人员将机械破拆后方将人移出。经现场确认死者已无生命体征，由120救护车将其遗体运送至北郊公墓殡仪馆。
[bookmark: _Toc29517][bookmark: _Toc29359]（三）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现场位于市米东区古牧地镇皇渠沿村Y147乡道与Y149乡道交汇处往西100米棉田内（见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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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事故发生时的农业机械信息：
（1）约翰迪尔拖拉机，型号：6E1504PL（G4），发动机号：6068HCP06，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PE60680117080，合格证号：43620J10008，产地：天津，已申请注册登记、并已进行年审（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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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残膜打捆与秸秆还田一体机，型号：1MSF-20A，作业速度：2000mm，配套动力：73.5~117.6KW，外形尺寸：5000*3100*1980mm，出厂编号：JMSF2025424，出厂日期：2025.08（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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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事故造成1人死亡。
2.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
[bookmark: _Toc1162]二、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15332][bookmark: _Toc7491]（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bookmark: _Toc29325]2025年11月3日17时40分左右，有群众途经事故现场发现情况后立即将机械熄火，并拨打110、119、120报案求助。18时许，米东区111警务站警务人员、120急救人员、119消防人员先后到达现场。随后，区农业农村局、应急管理局、古牧地镇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及时赶赴事故现场。
[bookmark: _Toc14412]（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21083]18时许，米东区111警务站警务人员到达现场后呼叫死者无反应。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因死者左手臂被卷入机械受困严重，无法进行施救，后经119消防人员将机械破拆后方将人移出。经现场确认，死者已无生命体征，由120救护车将其遗体运送至北郊公墓殡仪馆。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经现场确认，死者已无生命体征，由120救护车将其遗体运送至北郊公墓停尸间。
因驾驶员仅购买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公司拒绝赔付，该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50万元人民币，主要为死者家属要求的死亡赔偿金费用。驾驶员表示经济困难只能赔偿35万元，目前仅赔付丧葬费，死者家属不接受，已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法院已将马忠荣的拖拉机查封，后续属地古牧地镇、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跟进赔偿款事宜。
[bookmark: _Toc17452]（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及时拨打120电话，各职能部门及时响应，妥善处置，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应急处置得当。
[bookmark: _Toc11613]三、事故性质与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8932][bookmark: _Toc31229]（一）事故性质分析
根据《农业机械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第四款（四）：“一般农机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之规定。本起事故认定为一起拖拉机停车未熄火引发的一般机械伤害事故。
（二）直接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8232]农机驾驶员在作业间隙未将机械熄火，使机械处于无专业人员监管的运行状态，是该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bookmark: _Toc25330]（三）间接原因分析
死者擅自靠近暂停作业未熄火的机械，是该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bookmark: _Toc27077][bookmark: _Toc25264]四、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3068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802][bookmark: _Toc28961]（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死者，安全意识淡薄，擅自靠近暂停作业未熄火的机械，卷入机械中受困致死。鉴于在事故中死亡，不再进行责任追究。
（二）对事故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农机驾驶员，在作业间隙未将机械熄火，违反了《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五、事故主要教训
作业人员未严格遵守《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作业间隙未将机械熄火，安全操作意识淡薄，缺乏风险识别能力，致使本次事故发生。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区农业农村局要加强对全区农业机械安全生产督导和隐患排查治理，深入乡镇、村、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落实执法检查措施，严厉查处农机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农业机械安全技术检验工作，通过集中检验或送检下村等方式，高效开展安全技术检验，保障农机手和机具以良好技术状态投入农业生产。积极开展农机安全普法宣传，做好农机驾驶员培训考试工作，提高农机驾驶员安全操作和防范意识。
（二）古牧地镇人民政府要广泛宣传安全生产知识，提升辖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健全基层安全监管网格体系，明确乡镇、村级网格员的安全巡查职责，加大对田间地头、作业场所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与力度，确保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切实筑牢基层安全生产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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